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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代金申請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申請實施要點

自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施行，由於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安置在家教育之學生並非皆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為協助國民

教育階段之適齡國民完成國民教育，並配合鑑輔會實際運作現況，有進行檢討

修正之必要，爰擬具「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代金申請實施要點」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要點補助對象定義之修正，一併修正要點名稱。（修正名稱） 

二、關於機關內部之業務處理方式之一般性規定，非基於法令授權，爰刪除法

令依據之文字。(修正規定第一點） 

三、補助對象資格。（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修正申請期程。（修正規定第四點） 

五、修正申請程序。（修正規定第五點） 

六、配合現行實際運作現況及內政部相關法規名稱修正。（修正規定第三點、

第七點、第八點）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代金申請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國

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

在家教育代金實施要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

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

教育代金申請實施要點 

配合本要點補助對象定義

之修正，一併修正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辦

理補助特殊教育學生

在家教育代金事宜，

協助其完成國民義務

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協

助國民教育階段重度

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

完成國民教育，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28條，特訂定本

要點。 

一、關於機關內部之業務

處理方式之一般性規

定，非基於法令授權

，爰刪除法令依據之

文字。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重度身心

障礙者，依法係指： 

(一)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手

冊列為極重度、

重度者。 

(二)重度肢體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手

冊列為極重度、

重度者。 

(三)重度多重障礙學

生：限智能不足

與肢體障礙極重

度、重度者。 

(四)重度自閉症、重

器障、植物人學

生、慢性精神病

患：身心殘障手

冊列為極重度、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補助對象定義之

修正，無須明定障礙

類別及程度，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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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者。 

(五)其他學生：限染

色體異常、先天

代謝異常、其他

先天缺陷且身心

障礙手冊列為極

重度、重度者。 

二、補助對象資格： 

(一)設籍臺南市（以

下簡稱本市）之

國民教育階段且

經本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以下簡

稱鑑輔會）鑑定

並安置在家教育

之特殊教育學生

。 

(二)符合前款資格且

選擇接受經社政

主管機關立案之

社會福利機構照

顧者。 

(三)在家教育或接受

社會福利機構照

顧者，皆須具有

本市公私立國民

中小學之學籍。 

三、申請資格： 

(一)年滿六歲至十五

歲，經鑑定無法

適應就讀一般公

私立國民中小學

或特殊學校之重

度身心障礙者。 

(二)未在政府委託社

會福利機構附設

特殊教育班就讀

者。 

(三)未享受公費待遇

者。 

一、點次變更。 

二、原申請資格修正為明

定補助對象之定義。

第一款為限設籍本市

且經鑑輔會鑑定安置

在家教育之特殊教育

學生；第二款後段文

字由現行規定第十點

移列，並酌作文字修

正；第三款由現行規

定第七點第一款前段

移列。 

三、代金金額： 

(一)在家教育者，每

月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三千五

百元。 

(二)接受社會福利機

四、代金金額： 

在家教育者，每月參

仟伍佰元；社會福利

機構就讀者每月陸仟

元：(接受社政單位教

養費補助者，如所獲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內容不符體

例，爰予修正。第一

項明定代金金額；第

二項明定接受社會福

利機構照顧服務且有



4 

構照顧者，每月

補助六千元。 

接受社會福利機構照

顧者，其機構收費扣

除社政單位教養費補

助之差額，如低於教

育代金金額者，補助

其差額；如超過教育

代金金額者，依教育

代金金額補助之。 

前項所稱機構收費，

依內政部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

障礙者托育及養護收

費及補助標準規定辦

理。 

補助與規定收費標準

之差額低於教育代金

額度，按其差額給付

；如差額超過代金額

度，仍依代金額度補

助之)一學年發放二次

(第一次包括當年度1

月至7月;第二次包括

當年度8月至12月)。

所稱規定收費標準，

係以內政部訂頒之「

殘障福利機構、養護

收費及補助標準」為

依據。 

社政單位教養費補助

者，其代金之補助金

額；第三項明定機構

收費之定義。 

三、第三項配合內政部

「殘障福利機構、養

護收費及補助標準」

已修正為「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

心障礙者托育及養護

收費及補助標準」，

酌作文字修正。 

四、申請期程： 

(一)每年二月二十日

至三月十日，申

請當年度一月至

七月之教育代金

。 

(二)每年九月一日至

九月二十日，申

請當年度八月至

十二月之教育代

金。 

五、申請日期：第一次為

當年度2月20日至3月

10日;第二次為當年

度9月1日至9月20日

止(上班時間)。 

一、點次變更。 

二、原項內容分款書寫，

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申請地點：學生所在

學籍之學校（限本市

所屬之學校） 

一、本點刪除。 

二、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五

點第一款。 

五、申請程序： 

(一)符合補助對象之

學生，於申請期

程由其家長或監

七、申請手續： 

(一)無論在家教育者

或社會機構就讀

者皆需設學籍。

一、點次變更。 

二、原申請手續修正為申

請程序，原現行規定

第一款前段文字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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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補助

對象所在學籍之

本市所屬學校（

以下簡稱學籍學

校）提出申請。 

(二)由學籍學校辦理

初審後，檢送教

育代金印領清冊

，由學校函送本

局彙整轉鑑輔會

進行複審。 

(三)複審通過發給代

金之學生，由本

局撥發教育代金

並由學籍學校轉

發其家長或監護

人。 

在家教育者設籍

於附近公立國民

中小學：凡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之社會福利

機構辦理之國民

教育階段私立特

殊教育班之學籍

應設於該班所在

地國民中(小)學

。 

(二)符合申請資格之

學生，於規定期

限內由其家長或

監護人檢附相關

證件、填妥申請

表，提出申請。 

至修正規定第二點第

三款，後段文字鑒於

現行社會福利機構已

無特殊教育班，爰予

刪除。 

三、修正第一款由現行規

定第六點及第七點第

二款移列，並酌作文

字修正。 

四、修正第二款由現行規

定第八點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五、修正第三款由現行規

定第九點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八、由所設籍之學校辦理

初審後，並檢送教育

代金印領清冊，由學

校函文送至本局彙整

轉本市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

進行複審。 

一、本點刪除。 

二、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五

點第二款。 

 九、複審通過發給代金之

學生，由本局撥發教

育代金並由學籍學校

轉發至監護人。 

一、本點刪除。 

二、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五

點第三款。 

 十、所稱社會福利機構以

經向社政主管機關立

案者為限。 

一、本點刪除。 

二、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二

點第二款。 

六、中途喪失補助對象資

格者，自資格喪失下

十一、中途喪失要點第三

點所訂之規定資格者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二



6 

月起不得領取代金，

已領者須繳還。 

，自資格喪失下月起

不得領取代金，已領

者須繳還。 

點，酌作文字修正。 

七、安置狀況變動(如在

家教育者轉接受社會

福利機構照顧等)致

教育代金金額有所變

更時，應由學籍學校

送鑑輔會審核，並依

審核結果補撥或繳回

教育代金。 

十二、就學狀況變動時(

如在家教育者轉社會

機構就讀等)，致教

育代金金額有所變更

時，應由學校送鑑輔

會審核，應補撥或繳

回教育代金，若申請

學生轉移縣市時，應

由學校報府透過轉介

到他縣市。 

一、點次變更。 

二、後段轉移及轉介他縣

市之文字無關教育代

金申請作業，爰予刪

除。 

 十三、持本代金學生就讀

之社會福利機構應隨

時接受教育行政機關

之督導。 

一、本點刪除。 

二、現行社會福利機構已

無法源得向本局申請

設立特殊教育班，爰

予刪除。 

八、在家教育者，應配合

本局接受巡迴輔導教

師服務。 

十四、採在家教育者，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輔

導其適當使用本代金

，以發揮其應有之效

果。 

一、點次變更。 

二、本局對在家教育者提

供巡輔導教師服務，

爰依實際運作現況酌

作文字修正。 

 十五、國民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其不符第

二點規定條件，經其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確

為必須在家教育者（

檢附重大傷病核定通

知書）得比照本要點

規定提出申請。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所列情形已包含

於修正規定第二點之

補助對象資格，爰予

刪除。 

 十六、本要點經公布後實 一、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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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修正時亦同。 二、因行政規則有效下達

後便生約束訂定機

關、其下屬機關之效

力，無須於行政規則

中規範使其生效，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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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

在家教育代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0 日南市教特字第 1010918484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6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091146610 號函修正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補助特殊教育學生在家教育代

金事宜，協助其完成國民義務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資格： 

(一)設籍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國民教育階段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並安置在家教育之特殊教

育學生。 

(二)符合前款資格且選擇接受經社政主管機關立案之社會福利機構照顧者

。 

(三)在家教育或接受社會福利機構照顧者，皆須具有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之學籍。 

三、代金金額： 

(一)在家教育者，每月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三千五百元。 

(二)接受社會福利機構照顧者，每月補助六千元。 

接受社會福利機構照顧者，其機構收費扣除社政單位教養費補助之差額，

如低於教育代金金額者，補助其差額；如超過教育代金金額者，依教育代

金金額補助之。 

前項所稱機構收費，依內政部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

及養護收費及補助標準規定辦理。 

四、申請期程： 

(一)每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申請當年度一月至七月之教育代金。 

(二)每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申請當年度八月至十二月之教育代金。 

五、申請程序： 

(一)符合補助對象之學生，於申請期程由其家長或監護人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補助對象所在學籍之本市所屬學校（以下簡稱學籍學校）提出

申請。 

(二)由學籍學校辦理初審後，檢送教育代金印領清冊，由學校函送本局彙

整轉鑑輔會進行複審。 

(三)複審通過發給代金之學生，由本局撥發教育代金並由學籍學校轉發其

家長或監護人。 

六、中途喪失補助對象資格者，自資格喪失下月起不得領取代金，已領者須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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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七、安置狀況變動(如在家教育者轉接受社會福利機構照顧等)致教育代金金額

有所變更時，應由學籍學校送鑑輔會審核，並依審核結果補撥或繳回教育

代金。 

八、在家教育者，應配合本局接受巡迴輔導教師服務。 




